铜经信发〔2022〕41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2年秋季食盐执法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经发办，有关企业：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切实维护我区食盐经营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强化食盐供应安全。经研究，决定在全区开展2022年秋季食盐执法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检查时间

2022年9月至10月

二、检查对象

全区开展食盐经营活动的定点批发企业（含分公司）；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含镇街集贸市场）、零售商户；机关、学校、企业食堂；餐饮企业、食品加工用盐企业；销售食盐的电子商务平台及食盐经营者等。

三、检查依据

《食盐专营办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2019〕9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

四、检查内容

（一）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检查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资质，是否持续符合“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规范条件”；企业是否从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或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是否超出规定范围销售食盐；是否建立采购销售记录制度，是否如实记录并按规定期限保存相关凭证；销售食盐的碘含量是否符合我市的相关标准；检查入渝经营食盐业务的企业资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其在我市设立的分公司是否以本企业名义开展批发业务，其合作的物流配送企业是否存在违规批发食盐行为；检查在渝经营食盐批发业务的企业是否于每季度结束后15日内将上一季度食盐销售情况告知市经济信息委，数据是否真实；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是否经营食盐批发业务等。

（二）食盐零售单位、企事业单位和餐饮企业。检查单位、企业购进食盐时是否查验供货者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资质，是否索要合法有效的票证，票证保存期限是否符合规定要求；是否存在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进食盐；是否销售、使用不符合我市碘含量标准的食盐；是否擅自销售未加碘食盐（市经济信息委公布未加碘小包装食盐销售网点除外）；是否销售大包装食盐或者散盐；是否将非食用盐作为食用盐销售等。
（三）电子商务平台及食盐经营者。检查销售食盐的电子商务平台及食盐销售经营者的资质，是否定期核验更新；平台食盐经营者是否持有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是否在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是否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销售的食盐是否符合购买者当地碘含量标准的要求；平台销售非碘盐的是否为当地盐业主管机构指定的销售单位等。

（四）食品加工用盐企业。检查企业是否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是否有购进食盐的合法有效凭证，票证保存期限是否符合要求；是否使用工业用盐等。
五、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安排。各单位要深刻认识本次执法检查对维护本辖区食盐供应安全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部署，认真抓好落实。我委将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对各镇街工作情况进行抽查，确保达到预期效果。

（二）开展联合执法。各镇街经发办要加强与本辖区市场监管所、公安派出所等部门的工作协调，建立健全部门之间食盐监管信息共享和监管执法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强化行刑衔接，检查中如发现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或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保持对涉盐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三）强化舆论引导。搞好新闻舆论正面宣传，发放政策宣传资料，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盐专营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普法工作，必要时可邀请新闻媒体参加执法检查，及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形成舆论高压态势，增强食盐经营单位依法经营意识。

（四）严格文明执法。要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严格程序，严谨办案，注重全面收集证据，提高执法文书质量，确保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防止出现过度执法、随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等问题。

（五）及时报送信息。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信息报送工作，认真总结执法检查中的好经验，并形成工作简报（可配相关图片），及时上传我委安全科。同时，执法检查工作总结和附件于11月5日前报送区经济信息委安全科（报送邮箱：415208199@qq.com，联系人：马老师，电话：15922720796）。

附件：2022年秋季食盐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表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2年9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22年秋季食盐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2022年  月  日
	事项
	数量

	检

查

对

象
	食盐生产企业（家）
	

	
	食盐批发企业（家）
	

	
	商场超市（家）
	

	
	农贸市场（家）
	

	
	零售商户（户）
	

	
	机关学校企业等食堂（家）
	

	
	餐饮企业（个）
	

	
	食品加工用盐企业（个）
	

	
	销售食盐电子商务平台（个）
	

	
	电子商务平台食盐经营者（家）
	

	
	发放宣传资料（份）
	

	出动人员（人次）
	

	出动车辆（台次）
	

	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起）
	

	案

件

办

理
	立案（件）
	

	
	结案（件）
	

	
	移交（件） 
	

	查获盐产品（吨）
	

	没收盐产品（吨）
	

	没收违法所得（万元）
	

	罚款总计金额（万元）
	

	没收其他违法物品（列举）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9月1日印发


